
股票代码
：

000033�

股票简称
：

新都酒店公告编号
：

2009- 06- 23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对 2009 年 6 月20 日公告

落款日期错误的更正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0

日刊登了《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该公

告的落款日期应为：二

OO

九年六月十九日；因工作人员疏忽，将落款日期刊登为：二

OO

九年六月二日。

特此更正。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

002034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美欣达 公告编号
：

2009- 01 7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今天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单建明先生通知，正在筹划关于针对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6

月

22

日

9

时

53

分起停牌。 公司承诺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前披露符合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逾期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的，公司股票将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恢复交易，并自公

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002234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25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6

月

22

日上午

8

时

3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6

日

4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

、公司已于

2009

年

6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含代理人） 共计

4

人， 代表股份

66,816,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

山东民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66,816,0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粪污处理大型沼气工程及资源化利用项目

"

实施主体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66,816,00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依见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 贵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山东民和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的公告

2009

年

4

月

30

日，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行

"

）

2008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童海洋、吕维为本

行董事。

2009

年

6

月

19

日，本行收到重庆银监局渝银监复【

2009

】

134

号文件，核准了童海洋、吕维两位同志的

重庆银行董事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基金经理人选的公告

经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李延刚先生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职务，由施恒新先生继续担任该基金基金经理职务；李延刚先生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中

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职务，由陶林健先生继续担任该基金基金经理职务；朱晓明先生

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职务，由杨济如女士继续担任该基金基金经理职

务。

以上基金经理变更材料已报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0004 01 � � � �

证券简称
：

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

2009- 33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9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

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在本

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三名监事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

由董事长张增光同志主持，会议对通知所列议案进行审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唐山冀东水泥混凝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增

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唐山冀东水泥混凝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混凝土投资公司

"

）系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通过控股、参股、资本运营等方式，投资或经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混凝土构件及制品、

干混砂浆、混凝土添加剂及相关建材产品的制造、销售、运输；石料及混凝土用砂的开采、销售及运输等。

截至

2009

年

5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6,794

万元；负债

1,348

万元；所有者权益

5,446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19.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999

万元。

为了进一步落实公司

"

十一五

"

发展规划，积极推进商品混凝土板块事业的发展，延伸产品产业链，经

与集团公司友好协商，共同对混凝土投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其中，集团公司现金出资

6,781

万元

,

累计出

资

11,78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股份公司现金出资

11,319

万元，占注册资本

49%

。 增资完成后，混凝

土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至

23,100

万元。

鉴于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增光、于九洲、于宝池、王晓华、秦国勖、刘臣回避表决，由独立

董事进行表决。

经独立董事表决，该项决议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0004 01 � � �

证券简称
：

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

2009－34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简介

唐山冀东水泥混凝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混凝土投资公司

"

）系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与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商，共同

向混凝土投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其中，集团公司现金出资

6,781

万元

,

累计出资

11,781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51%

；股份公司现金出资

11,319

万元，占注册资本

49%

。增资完成后，混凝土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至

23,100

万元。

2

、关联关系

由于集团公司为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此次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共同投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3

、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五届五十三次会议审议表决了该项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三名独立董事进行表

决，全部同意该项交易。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股份公司净资产

592,539

万元，本次对外投资金额

11,319

万元，占净资产的

1.91%

。

2009

年

1

月

1

日至今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累计对外投资金额

162

，

813

万元， 占经审计净资产

592,

539

万元的

27.4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项对外投资无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名称：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唐山丰润区林荫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张增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通过控股、参股、兼并、租赁运营资本；熟料、水泥、水泥制品、水泥机械设备、塑料及橡胶制

品、针纺织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项目除外）；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凭资质经营）；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装备工程制造、安装、调试技术咨询（以上各项涉

及国家专项审批的未经批准不得经营）

2

、关联关系说明

集团公司为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股份公司

40.78%

的股权。 公司非独立董事均担任集团公司董

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唐山冀东水泥混凝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张增光

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5

、经营范围：通过控股、参股的资本运营方式对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混凝土构件及制品、混凝土添

加剂及相关建材产品、石料及混凝土用砂、运输行业进行非金融性投资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股份公司将按每元资本金

1

元的价格向混凝土投资公司增资，股份公司现金增资

11,319

万元，占注

册资本

49%

；集团公司现金增资

6,781

万元

,

累计出资

11,78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增资完成后，混凝

土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至

23,100

万元。

五、交易协议情况

投资双方共同增资协议尚未签署。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增资完成后，混凝土投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公司将对该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纳入公

司投资收益。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股份公司拟与集团公司共同对混凝土投资公司进行增资， 将混凝土投资公司打造成为发展混凝土板

块的投资平台，积极推进商品混凝土板块事业的发展，延伸产品产业链，多元化投资，分散经营风险，培育

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和配置的优化，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目前，股份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支付土地租赁费人民币

1,000

万元。 本次共同投

资完成后，股份公司与集团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

12,319

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2.08%

。

九、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客观、公允、合理，其提出程序、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
：

复星医药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２６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购入同济堂药业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截止至当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纽交所”）收市，上海复星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复星医药”）下属控股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实

业”）以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合计

２

，

１６６．２４

万美元（含交易佣金）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同济堂药业共计

６

，

７６５

，

８８１ ＡＤＳ

（

ＡＤＳ

即在纽交所上市的美国存托股，

１

个单位的

ＡＤＳ

代表

４

股普通股），折合普通股

２７

，

０６３

，

５２４

股，占截止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同济堂药业已发行在外普通股的

２０．０２％

。 其中，纽约当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期间，复星实业以

１３１．３２

万美元（含交易佣金）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同济堂药业

共计

３５３

，

５３３ ＡＤＳ

，折合普通股

１

，

４１４

，

１３２

股，占截止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同济堂药业已发行在外普通股

的

１．０５％

。

２

、本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３

、公司以投资为目的购入同济堂药业股票。

一、交易概述：

截止至当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纽交所收市，复星医药下属控股公司复星实业以自有资金及银行贷

款合计

２

，

１６６．２４

万美元（含交易佣金）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同济堂药业共计

６

，

７６５

，

８８１ ＡＤＳ

，折合普通股

２７

，

０６３

，

５２４

股， 占截止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同济堂药业已发行在外普通股的

２０．０２％

。 其中， 纽约当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期间，复星实业以

１３１．３２

万美元（含交易佣金）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同

济堂药业共计

３５３

，

５３３ ＡＤＳ

，折合普通股

１

，

４１４

，

１３２

股，占截止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同济堂药业已发行在

外普通股的

１．０５％

。

二、投资者基本情况：

复星实业注册地为中国香港；主要经营范围包括中西药物、诊断试剂、医药器械产品的销售和咨询服

务，以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复星实业注册资本为

９９０

万美元，其中上海复星生物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复星

医药占

１００％

股权）出资

９９０

万美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复星实业董事会成员：

姓名 职务 国籍

汪群斌 董事会主席 中国

陈启宇 董事 中国

章国政 董事 中国

三、被投资公司基本情况：

同济堂药业注册地为开曼群岛，主要办公地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同济堂药业于

２００７

年在纽交所发行

上市，股票代码为“

ＴＣＭ

”，截止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同济堂药业发行在外普通股为

１３５

，

２０９

，

７２２

股，普通

股每股面值为

０．００１

美元。

同济堂药业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种植为一体的中成药制药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仙灵骨葆胶

囊、润燥止痒胶囊、枣仁安神胶囊、滇白珠糖浆、金刺参九正合剂等，其中主导产品“仙灵骨葆胶囊”填补了中

成药治疗骨质疏松的空白。

根据同济堂药业

２００８

年报（经审计）和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同济堂药业的

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８

，

３１０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３

，

４８２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４５

，

１０３

万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５

，

２３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同济堂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９

，

５４１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０

，

７０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至

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９

，

０１８

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

，

１３６

万元。

四、投资目的：

公司以投资为目的购入同济堂药业股票。

复星实业将会综合同济堂药业的股价水平、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业务发展前景、以及宏观经济情况等

因素，对所持有的同济堂药业股份和投票权作出评估，并可能会在以后考虑和进行下列行动，其中包括但不

限于：

１

、 继续为投资目的而持有同济堂药业发行在外的

ＡＤＳ

，或

２

、 通过公开市场或协议转让方式增持同济堂药业发行在外的

ＡＤＳ

或普通股，或

３

、 通过公开市场或协议转让方式出售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同济堂药业发行在外的

ＡＤＳ

，等。

五、纽约当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期间，复星实业通过纽交所购入同济堂药业

股份的简要情况：

日期

购入同济堂药业股份情况 均价

＊

（单位：美元

／ＡＤＳ

）

２００９－４－１７ １２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３．６３８３

２００９－４－２０ １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３．６９３０

２００９－４－２３ ５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３．６５００

２００９－４－２４ １６

，

３５３ ６５

，

４１２ ３．６３９５

２００９－４－２７ ５７

，

８９９ ２３１

，

５９６ ３．６６７６

２００９－４－２８ ４６

，

２００ １８４

，

８００ ３．６８１１

２００９－４－３０ ９

，

１００ ３６

，

４００ ３．６７６１

２００９－５－１ １

，

９５９ ７

，

８３６ ３．６０００

２００９－５－４ ７

，

８００ ３１

，

２００ ３．６２１８

２００９－５－５ １００ ４００ ３．６２００

２００９－５－１５ １

，

２００ ４

，

８００ ３．７０００

２００９－５－１８ ８００ ３

，

２００ ３．７０００

２００８－５－２１ １

，

９１４ ７

，

６５６ ３．７０００

２００９－５－２６ １

，

４００ ５

，

６００ ３．７０００

２００９－６－３ ５００ ２

，

０００ ４．１１００

２００９－６－４ １６

，

４６９ ６５

，

８７６ ３．８０００

２００９－６－５ ４００ １

，

６００ ３．８０００

２００９－６－８ １

，

８７７ ７

，

５０８ ３．７８００

２００９－６－９ ６

，

４００ ２５

，

６００ ３．８０００

２００９－６－１０ ５９

，

２００ ２３６

，

８００ ３．７９８６

２００９－６－１１ ５００ ２

，

０００ ３．８０００

２００９－６－１２ ８

，

０３２ ３２

，

１２８ ３．７８１２

２００９－６－１５ １７

，

５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３．７５０２

２００９－６－１６ ２５

，

９３７ １０３

，

７４８ ３．５７０７

２００９－６－１７ ２３

，

９６０ ９５

，

８４０ ３．５９９７

２００９－６－１８ １８

，

９３３ ７５

，

７３２ ３．６４９９

２００９－６－１９ ２

，

１００ ８

，

４００ ３．６５００

注：

＊

该均价为当日购入

ＡＤＳ

的加权平均价，不含交易佣金。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
：

新华都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９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陈志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周文贵、上官常川、龚严冰三名董事属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受益人，已回避表决，董

事长陈志程和其余

３

名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即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以下事宜：

１

、授权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２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时，

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行权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３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

事宜。

４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和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５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６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向登

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７

、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锁定事宜。

８

、授权董事会决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取消激

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９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进行管理。

１０

、授权董事会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

的权利除外。

周文贵、上官常川、龚严冰三名董事属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受益人，已回避表决，董

事长陈志程和其余

３

名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即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三、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

议案》。

周文贵、上官常川、龚严冰三名董事属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受益人，已回避表决，董

事长陈志程和其余

３

名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即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三项议案尚待《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材料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三议案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程序

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
：

新华都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０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在福州市五四路

１６２

号华城国际北楼

２８

层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付小珍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

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

监事会通过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认为：列入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

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

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

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九年六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
：

新华都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１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激励计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２

号》、《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福建新华都购物

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都”）《公司章程》制定。

２

、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６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

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

行股票。

３

、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为

６６０

万股，占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股本总

额

１０６８８

万股的

６．１７５％

。

４

、本次授予的

６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５．３５

元，该行权价格为下列价格中较高者：

（

１

）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

２

）公告前三十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５

、激励对象行权前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派息等事项，行权价

格和行权数量将做相应的调整。 除上述情况外，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或其他条款

的，应经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６

、行权安排

本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五年零

６

个月。 激励对象可在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

３０

个月后，

在本计划规定的可行权日按获授的股票期权总量的

３０％

、

３０％

、

４０％

分三期行权，具体行权期安排如下（根

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日不得行权的除外）：

行权期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

授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０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４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５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７

、行权条件

本计划的行权日所在的会计年度中，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标作

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财务业绩考核的指标包括：复合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复合净利润增长率。

股票期权成本应计入公司管理费用，并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各年度财务业绩考核具体目标如下：

行权期 业绩指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为固定基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３１．６％

；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２８％

。

第二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为固定基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３１．６％

；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２８％

。

第三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为固定基数，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３１．６％

；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２８％

。

在各行权期内，如当期对应的行权条件实现，则该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可以在该行权期内行权，若

在对应的行权期内未全部行权的，则未行权的该部分期权由公司注销；如当期的行权条件未能实现且不是

最后一期，则该行权期对应的全部股票期权转入下一期，在下一期对应的行权条件实现时行权；如当期的

行权条件未能实现且为最后一期，则该行权期对应的全部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８

、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行使股

票期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９

、公司承诺，自公司披露本激励计划草案至本激励计划草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公司不

进行增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１０

、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还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激励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时，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独立董事还将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就本激励计划向所有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１１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

授权，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一、释义

在本激励计划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新华都、公司、本公司 指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 指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股票期权、期权 指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

件购买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激励对象 指 依据本激励计划获授股票期权的人员

董事会 指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标的股票 指 根据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权购买的公司股票

授权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日期，授权日应为交易日，由

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通过本激励计划后确定

等待期 指 授权日至可行权日之间的期间

有效期 指 从股票期权授权日起到股票期权失效为止的时间段

行权 指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 在规定的期间内以预先确定的价

格和条件购买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公司股票的行为

可行权日 指 激励对象可以行权的日期，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行权价格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时所确定的、 激励对象购买公

司股票的价格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股权激励备忘录 指

《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

备忘录

３

号》

考核办法 指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公司章程 指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二、实施激励计划的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对公司董事（不包括外部董事、独立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其他骨干员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稳定和吸引优秀的管理、营销和连锁经营人才，提高公司的市场

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保证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本激励计划。

三、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１

、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为：《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激励对象的职务级别为：门店经理助理级（含）以上。

３

、激励对象确定的考核依据

就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的考核事宜，公司董事会制定《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作为考核依据。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公司及子公司骨干人员共

６７８

人。 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和监事。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成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如在本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以上任何规定不得参与激励计划情形的，公司将终止其参

与激励计划的权利，收回并注销其已被授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四、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数量、来源和种类

（一）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数量

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６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

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利；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为

６６０

万股，占激励计划公告日公

司股本总额

１０６８８

万股的

６．１７５％

。

（二）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来源和种类

激励计划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华都股票，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

五、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６６０

万份，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总量

比例

标的股票占

总股本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５５ ８．３３３％ ０．５１５％

１

周文贵 董事、总经理

２０ ３．０３０％ ０．１８７％

２

上官常川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１５ ２．２７３％ ０．１４０％

３

龚严冰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１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９４％

４

李青 财务总监

１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９４％

二、部分核心管理人员

２１６ ３２．７２７％ ２．０２１％

５

林军 采购总监

３０ ４．５４５％ ０．２８１％

６

袁振林 营运总监

３０ ４．５４５％ ０．２８１％

７

刘国川 厦门区域总经理

２０ ３．０３０％ ０．１８７％

８

陈耿生 泉州区域总经理

２０ ３．０３０％ ０．１８７％

９

庄弥前 漳州区域总经理

２０ ３．０３０％ ０．１８７％

１０

陈恩健 三明区域总经理

１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９４％

１１

李小焕 福州区域总经理

１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９４％

１２

林波 龙岩区域总经理

１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９４％

１３

黄德永 莆田区域总经理

１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９４％

１４

王贤斌 晋江区域总经理

１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９４％

１５

林宗杰 惠安区域总经理

１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９４％

１６

王凯文 百货事业部副总经理

１０ １．５１５％ ０．０９４％

１７

王逢斌 百货事业部副总经理

６ ０．９１０％ ０．０５６％

１８

陈伟 百货事业部副总经理

５ ０．７５８％ ０．０４６％

１９

林伟民 百货事业部副总经理

５ ０．７５８％ ０．０４６％

２０

陈智敏 财务副总监

５ ０．７５８％ ０．０４６％

２１

吕正兴 采购副总监

５ ０．７５８％ ０．０４６％

三、公司及子公司骨干人员（

６５７

人）

３８９ ５８．９４０％ ３．６３９

合计

６６０ １００％ ６．１７５％

说明：

以上已明确的激励对象中，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

情况确认的在公司任职并担任公司重要岗位的管理人员，其他激励对象的姓名、职务等信息详见巨潮资讯

网。

本次激励对象中，无公司监事，无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也无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及直系近亲属。

本次激励对象均未同时参加两个或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监事会需对上述激励对象进行核查，并在股东大会上就核实情况予以说明。

公司需聘请律师对上述激励对象的资格和获授是否符合《管理办法》及本计划出具意见。

任何一名激励对象累计获授的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票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六、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五年零

６

个月。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在本激励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由董事会确定。

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期间：

１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

２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３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它重大事项。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

内，公司应该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已明确的激励对象进行授权，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可行权日

激励对象应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安排分期行权。 可行权日为等待期满次日起至股票期权有效期满当

日为止的期间内， 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２

个交易日起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

１０

个交易日内的所有

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１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２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它重大事项。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股票期权有效

期过后，已授出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四）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售出进行限制的时间段。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禁售按照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１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３

、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

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一）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授予的

６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５．３５

元。

（二）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授予的

６６０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不低于下列价格中较高者：

（

１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

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

２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

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八、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一）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二）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１

、根据《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

度绩效考核合格。

２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３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４

、行权安排

本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五年零

６

个月。 激励对象可在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

３０

个月后，

在本计划规定的可行权日按获授的股票期权总量的

３０％

、

３０％

、

４０％

分三期行权，具体行权期安排如下（根

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日不得行权的除外）：

行权期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

授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０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４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５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７

、行权条件

本计划的行权日所在的会计年度中，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标作

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财务业绩考核的指标包括：复合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复合净利润增长率。

股票期权成本应计入公司管理费用，并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各行权期的财务业绩考核指标如下：

行权期 业绩指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为固定基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３１．６％

；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２８％

。

第二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为固定基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３１．６％

；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２８％

。

第三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为固定基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３１．６％

；

以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固定基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较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或超过

２８％

。

在各行权期内，如当期对应的行权条件实现，则该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可以在该行权期内行权，若

在对应的行权期内未全部行权的，则未行权的该部分期权由公司注销；如当期的行权条件未能实现且不是

最后一期，则该行权期对应的全部股票期权转入下一期，在下一期对应的行权条件实现时行权；如当期的

行权条件未能实现且为最后一期，则该行权期对应的全部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惩罚条款：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期间五个年度，不管是否为行权期，每一年度均将按与行权业绩指标相

同的指标对激励对象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副总监或区域总经理以上级别（含）的核心管理人员进行考

核，如指标未能实现，则从该年度年报公告后的连续

１２

个月，激励对象中的下述人员的薪酬将按如下标准

进行扣减：

（

１

）总经理的薪酬减按

７０％

领取；

（

２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副总监或区域总经理以上级别（含）的核心管理人员的薪酬减按

８０％

领

取；

（

３

）上述人员的薪酬扣减期间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加薪，不得获取任何形式的额外补贴，且扣减的薪

酬不在后续年度中予以补偿。

九、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一）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公

司将按照下列会计处理方法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成本进行计量和核算：

１

、授予日会计处理：由于授权日股票期权尚不能行权，因此不需要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２

、等待期会计处理：公司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日，以对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的最佳估算为基

础，按照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同时计入资本

公积中的其他资本公积。

３

、可行权日之后会计处理：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

４

、行权日会计处理：根据行权情况，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同时结转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

－

其他

资本公积”。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股票期权费用应在期权等待期内，以对期权行

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入各年度相关成本或费用，且该成本费用应在

经常性损益中列示。 因此，期权费用的摊销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十、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激励对

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Ｑ＝Ｑ０×

（

１＋Ｎ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

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２

、缩股

Ｑ＝Ｑ０×Ｎ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缩股比例 （即

１

股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票缩为

Ｎ

股股

票）；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３

、配股

Ｑ＝Ｑ０×Ｐ１

（

１＋Ｎ

）

／

（

Ｐ１＋Ｐ２×Ｎ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Ｐ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比例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派息等事项，应对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２

、缩股

Ｐ＝Ｐ０÷Ｎ

３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的比率或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４

、配股

Ｐ＝Ｐ０×

（

Ｐ１＋Ｐ２×Ｎ

）

／

［

Ｐ１×

（

１＋ Ｎ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天收盘价；

Ｐ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的比例（即

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１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本激励计划所列明的原因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董事

会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后，应按照有关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审批或备案，及时公告并通知激励对

象。

２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或其他条款的，应经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３

、公司应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公司章程》和本激励

计划的规定向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并及时公告。

十一、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一）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

若因任何原因导致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等情况时，所有已授出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激励

对象不能加速行权。

（二）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死亡等事项

１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仍为担任公司行政职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员工，其已获授的股票

期权不作变更。但是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考核不合格、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

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批准并

报公司董事会备案，可以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２

、若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监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权的人员，则应取消其所有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

３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

而被公司解聘的，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４

、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负伤而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其所获授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仍可按规定行

权。

５

、激励对象因主动辞职而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６

、激励对象因达到国家和公司规定的退休年龄退休而离职的，其所获授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仍可按

规定行权。

７

、激励对象死亡的，自死亡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但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死亡的，

公司有权视情况根据激励对象被取消的股票期权价值对激励对象进行合理补偿，由其继承人继承。

８

、对于由于上述第

１

、

２

、

３

、

５

、

７

项原因被取消或失效的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公司董事会可以将该等股

票期权收回注销或另行授予符合本激励计划的适合对象。

（三）公司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

使的期权应当终止行使：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四）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应当终

止行使，公司收回并注销其已被授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五）其他

董事会认为有必要时，可提请股东大会决议终止实施本计划。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激励对象已

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并被注销，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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